
上海金融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4）沪74执异159号

申请人：某某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蓝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某某试验区。

负责人：侯某。

被执行人：某某公司2，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

被执行人：林某，男，1958年12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

民身份证号码：RXXXXXX（X）。

被执行人：严某，女，1961年5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

民身份证号码：MXXXXXX（X）。

本院在执行（2022）沪74执190号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与

被执行人某某公司2（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林某、严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申请人某某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某某中心”）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变更

其为（2022）沪74执190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某某中心称，2022年9月5日，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与第三人某某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某某企业”）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所涉债权项下的全部权

益转让给了某某企业，该债权转让邮寄通知了被执行人并进行了登报公告。后某某企业

与申请人某某中心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所涉债权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了某

某中心，该债权转让亦邮寄通知了被执行人并进行了登报公告。故要求变更某某中心为

（2022）沪74执190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本院查明，2021年12月30日，本院对某某公司1与某某公司2、林某、严某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作出（2021）沪74民初8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某某公司2应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某公司1借款本金人民币44,972,985.30元（以下币种同）；2.某某公

司2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某公司1支付截至2019年2月12日的利息1,786,218.75元

；3.某某公司2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某公司1自2019年2月13日起的逾期利息

（以全部未付借款本金44,972,985.3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3日起按《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林某、严某在最高限

额200,000,000元范围内对某某公司2的上述第一至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

某、严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清偿范围内向某某公司2追偿⋯⋯因某某公司2、

林某、严某未履行法律义务，某某公司1于2022年3月7日申请执行，本院以（2022）沪

74执190号立案执行，并于2022年10月27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裁定。



另查明，2022年9月5日，某某公司1与某某企业签订编号为中XX（X）合字【2022】85-

1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某某公司1以190,050,000元的价格转让账面本金余额为

469,167,043.66元的六项金融债权，并载明已收到某某企业支付的竞价保证金19,000,000元

，该竞价保证金可冲抵履约保证金并最终冲抵转让价款。同日，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中

XX（X）合字【2022】87-1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某某公司1以31,050,000元的价格

转让账面本金余额为132,044,813.74元的四项金融债权，并载明已收到某某企业支付的竞

价保证金3,100,000元，该竞价保证金可冲抵履约保证金并最终冲抵转让价款。其中87-

1号《债权转让协议》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记载：“4.借款人名称：某某公司2，担保

人名称：林某、严某，币种：人民币；账面本金余额：44,972,985.30元⋯⋯”2022年9月

7日，某某企业分别向某某公司1转账27,950,000元、171,050,000元。2022年9月15日，某某

公司1、某某企业向某某公司2、林某、严某寄送《债权转让与催收通知》，该《债权转

让与催收通知》附表A记载：“借款人名称：某某公司2；案号：（2021）沪74民初

869号⋯⋯”后某某公司2出具回执称已知悉涉案债权转让事项并不持任何异议。向某某

公司2、林某、严某寄送的中国邮政邮寄单均显示已签收。2022年9月29日，《XXX报》

第A2版刊登《某某公司1与某某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并附有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债权清单。

再查明，2022年8月15日，某某企业与某某中心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编号

：XXXXXX-XXXX-2022-001），就双方合作投资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某某公司1不良资

产包进行约定，其中约定甲方某某企业作为标的债权权利人和优先级收益权人，有权按

照协议约定获得分配的甲方投资额与甲方基础投资收益两项的总和，其中甲方投资额为

某某企业实际出资额，基础投资收益以某某企业的投资余额为基数按协议约定的预期年

化收益率计算。乙方某某中心作为标的债权劣后级受益人，有权获得分配的标的债权剩

余收益。《投资合作协议》第4.4条“乙方对标的债权的受让安排”约定：“标的债权

收益按本协议第4.1条约定完成乙方劣后级投资本益分配前的各项分配后，且乙方无本

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或违约情形已消除或乙方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予以免除违约责任的

，则甲方可将标的债权剩余权益协议转让给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转让对价不低于乙方

剩余投资本金。若乙方作为受让主体，因乙方支付该对价至甲方后，甲方应按约定将该

款项全部分配至乙方，为便利双方，故在双方进行全额冲抵后，视同乙方已支付该等转

让对价：若由其他第三方收购，则需将转让对价款全额支付至甲方，由甲方按本协议第

4.1条约定进行分配。”2022年8月22日，某某中心向某某企业分四次转款60,100,000元。

2023年8月29日，某某企业向某某中心转账“XXXXX项目分配款”18,850,000元。2023年

11月7日，某某企业与某某中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第

4.4条约定，某某企业一次性转让，且某某中心一次性受让《投资合作协议》标的债权

的全部所有权、权益和利益，并在进行全额冲抵后视同某某中心已支付债权转让价款。

2023年12月5日，某某企业与某某中心向某某公司2、林某、严某发送《债权转让与催收

通知》，后某某公司2出具回执表示知悉且无异议。向某某公司2、林某、严某通过中国

邮政寄送的邮寄单均显示已签收。2024年2月2日，《XXXXX报》刊登《某某企业（有限

合伙）某某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并附有包括涉案债



权在内的债权清单。

再查明，某某公司1向本院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22年10月11日的债权转让确认函，确认

对案号为（2021）沪74民初896号案件下对某某公司2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其附属的担保

权利等一切权利转让给某某企业，确认某某企业为以上民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并向本

院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24年7月4日的债权转让确认函，承诺案涉债权转让不损害第三人

利益。某某企业向本院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23年12月5日的债权转让确认函，确认

（2021）沪74民初896号案件下对某某公司2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其附属的担保权利等一

切权利转让给某某中心，确认某某中心为以上民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并向本院出具了

落款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的债权转让确认函，承诺案涉债权转让不损害第三人利益。

上述事实，由（2021）沪74民初896号民事判决书、（2022）沪74执190号执行裁定书以

及某某中心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确认函》、债权转让

通知及邮寄单、债权转让公告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

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的，该第三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债权连续转让过程明确清晰，可以依最后受让人申请依法直接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在本案执行中，某某企业与某某中心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合作投资包括涉案债权在

内的某某公司1不良资产包。某某公司1与某某企业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

转让给某某企业，某某公司1出具了债权转让确认函，该债权转让邮寄通知了被执行人

并进行了登报公告。后某某企业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

本案债权转让给某某中心，某某企业出具了债权转让确认函，该债权转让亦邮寄通知了

被执行人并进行了登报公告，某某公司1、某某企业亦承诺涉案债权转让不损害第三人

利益。综上，本院认为涉案债权转让过程合法，不存在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两次

债权转让过程连续、明确、清晰，且各当事人均未对债权转让提出异议。故对申请人某

某中心要求变更其为（2022）沪74执190号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

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变更申请人某某中心（有限合伙）为（2022）沪74执190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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